
savills.com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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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基本資料與現況

招商文件重點說明



基地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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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地

區位及交通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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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區位於大台北地區西側

基地距國道一號交流道車程約2.2公里

區內大眾運輸-捷運A8林口站

林口站

國道一號

龜山

新莊



基地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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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置 林口區力行段70地號

委辦面積 30,985.57 m²

土地權屬

臺北市

(999,941/1000,000)

私地主(59/1,000,000)

使用分區 產業專用區(60%、210%)

區位條件 文化一路二段及四維路口

土地現況 空地

107

公告地價
399,713,853元

107

公告現值
1,995,470,7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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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周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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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現況

文

化

路

段

二

四

維

路

基地

文化路四維路口四維路側

林口國中

社會住宅

林口社會住宅

基地現況



周邊產業及商用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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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業機能活絡

三井、昕境提供約4.6萬坪
百貨機能

機場捷運站聯開推動潛在商
機，環球購物中心進駐

大型商業活動逐漸興盛



周邊產業及商用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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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以傳統製造業為主

 新北市影視產業園區計畫推動中

產業機能逐漸完整

基地

影視旗艦區

 基地北側土地為影視旗艦區

 民視數位媒體總部已完工啟用



都市計畫允許使用規範

項次 產業專用區容許使用項目

1. 3C工業、精密電子元件工業、技術服務業：供科技研發試驗、公害輕微之零件組合、

裝配、保養或生物關聯性較高之輕工業或設施及其技術性諮詢與服務事業等設施，與

其他經臺北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科技產業之創意、研發、製造、組合、行

銷、服務活動、企業營運總部、相關行業辦公室等使用。

2. 其他設施：供設置金融、資訊服務、一般服務、餐飲、零售等相關設施交易交流使用，

及其他經臺北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公用設備與公共設施或與產業發展有密

切關聯，且非供居住、無污染性之相關設施，惟其樓地板面積已申請基地法定容積之

50％為限。

9

 基地土地使用，依97年「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有關縣立台北大學用
地)(部分文化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產業專用區、公園用地及綠地
用地)書」規定，都市計畫產業專用區主要供輕工業，低汙染製造業
及其他設施為主要使用項目。



周邊工業土地成交價格

 周邊產業以機械、零件及食
品為主，電子產業集中於華
亞科技園區。

 核心區產五成交價格約40-55
萬元/坪，產二約35-40萬元/
坪

 產三成交價格約20-30萬元/
坪。

 近期土地買賣交易頻繁，多
集中於工一工業區(辦理重劃
中) ，成交價格約為10-20萬
元/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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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文件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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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權利義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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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機關
臺北市政府
財政局

得標廠商設定地上權契約

得標廠商簽訂：

設定地上權契約

得標廠商 臺北市政府

得標廠商應依地上權契約約
定進行土地開發，並繳付相
關費用。

應依契約約定辦理
土地點交等相關事
宜。

執行招商作業及簽
約事項。

收取投標保證金、
履約保證金及其他
得標人應繳付之相
關費用。

市政府與投標廠商雙方應辦事項，應於合作開發契約明確規範。

私地主
私有土地信託

合作開發契約



與私有地合作開發

開發方式 機制

與私地主合作開發
 市府與私地主簽訂合作開發契約，訂明權利義務

關係。
 要求地主須辦理土地信託，合作開發契約為信託

契約附件
 權利金及地租統一交付信託專戶
 信託目的約定得標人得價購私地主持分產權之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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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府已與私地主簽訂合作開發契約，私地主並已將其持分產權交付
信託。



價購私地主持分土地之約定事項

 私地主同意以每坪60萬元出售，該價
金自決標之日起算2年內不變更。

 土地增值稅、印花稅、登記規費及手續
費(含代書費)等全部稅費均由買受人(地
上權人)負擔。

 信託費用由得標人負擔，私地主先行
墊付，私地主拒不讓售者，信託相關費
用自始由私地主自行負擔。

 地上權人應於地上權完成設定登記之後，
始得辦理上開三筆持分土地所有權移轉
登記，信託契約於土地完成移轉登記後
終止。

 地上權人取得私地主持分所有權，應於
設定地上權契約期間屆滿或期前終止時，
將70地號持分土地之所有權無償移轉
登記予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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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70-1

70-2

 得標人須連同私地主所有力行段70-1及70-2地

號(公共設施)持分一併購買(總價伍拾萬捌仟

貳佰元)，即持分土地面積分別為1.83m2、
0.47m2 及0.5m2，合計2.8m2(0.847坪)



投標人資格與投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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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人資格

投標方式

本國公司

外國公司

投標人 投標家數 資本額規定

單獨投標 1家 實收資本額不得低於新台幣1億元

合作聯盟
2家(含)以上，
3家(含)以下

授權代表公司實收資本額不得低於5千萬
元，各成員合計不得低於1議員

依中華民國法令
取得核准、許可
設立並依法完成
登記之公司，或
外國公司在臺設
立之分公司，均
得為單獨投標人。

登記機關核准最新且有效之公司登記之核准
函或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

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之公司基本資料。
依公司法第392條規定申請主管機關發給登記
證明書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之公司基本資料
外國分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影本。



開標與決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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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投標，二階段開標
(投標截止日：107年11月28日上午11時整)

1.資格審查 2.開啟價格標

截止日當日下午2時整

1家
(含)

以上
投標

無人
投標

招標機關得重新辦理公告招標

資格審查後隨即或擇期
辦理開啟價格標作業

流標

進行權利金比價

廢標

資格合格投標人

進行資格審查 1家
(含)

以上
價格
標單
有效

價格
標單
無效

決標

審查一般資格，價格標單及投標
保證金(新臺幣3500萬元整)繳交
證明文件不得補件、補正。

•投標權利金不得低於招標權利金底
價新臺幣5億4仟2佰萬元。

•如最高標價有二標以上金額相同時，
應重新比價決定得標人順位，且比
價次數不限。

權利金標價高者得標

得標人

次得標人

•得標人未能完成簽約者，招標機關
得另以書面徵詢次得標人是否同意
照原得標人之最高標價遞補，若次
得標人同意者，經次得標人再次繳
足投標保證金後，招標機關始另以
書面通知次得標人遞補為得標人，
始正式取得得標權。

•無次投標人、次投標人不願照原得
標人之最高標價取得得標權、次得
標人未能完成簽約者。



本基地及建物特別約定與限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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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開發規範

不得以本案基地申請容積移出，但經市府同意可申請容積移入。
本基地暨周邊自來水、地下供電、瓦斯、污水、雨水下水道及電信
等管線配置圖說，及前供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選手村餐廳使用，地
坪下設172個獨立基樁及排水箱涵之配置圖說、私地主合作開發契
約，得逕向招標機關查閱。

得標人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2年內取得綠建築及智慧建築標章。

設定負擔

得標人於本基地興建、營運建物有融資必要者，應檢附融資計畫書
及融資契約書草案向市府提出申請，經市府同意後，始得將地上權、
地上建物一併設定抵押權予融資機構，惟融資取得之資金僅限用於
興建或營運本基地建物。



本基地及建物特別約定與限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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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之排除
或移轉

得標人應於本契約期間屆滿前18個月前提送資產移轉計畫及資產移轉清冊
予市府。

經市府同意資產移轉計畫及資產移轉清冊後，雙方應簽訂資產移轉契約，
約定各項資產之移轉程序及期限，但不得違反本契約約定。資產移轉契約
應經公證，公證費用由得標人負擔。應於本契約期間屆滿之次日起依資產
移轉

拆除、騰空及回填所需經費概由得標人負擔。
除經市府同意展延外，得標人逾期未完成拆除並回填完畢者，由市府委託
第三人或指定人員代為履行，所需費用概由得標人負擔。 惟展延拆除期間
最長不得超過45天，並以展延一次為限。

地上權及地上建
物之移轉

原則約定：得標人不得將投資開發權、地上權或地上物之一部或全部移轉
第三人

例外約定：取得本案全部建物之使用執照並辦理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後，如經取得第三人(公司組織實收資本額不低於1億元)書面承諾繼受本
契約之各項權利義務，並願一併受讓地上權及建物所有權之全部，且經市
府審查同意者。



決標後程序與繳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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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5.42億元，決標權利金總額分二期繳付，得標人應於契約簽訂之日起10

日內繳付權利金40%，於契約簽訂之日起2年內繳付權利金60% 。
權利金

6,000萬元，得標人應於簽約日前5日之前完成繳交。履約保證金

當期申報地價2.2%計算年地租， 並分為不隨申報地價調整1%及隨申報地價

調整1.2%二部分，其中隨申報地價調整之地租於訂約次年度以後地租較前

一年度增加逾6%者，超出部分不予計收。每年1月31日前一次繳付當年地租。
地租

以最高投標權利金者為得標人並決標。決標

應於得標日次日起30日內完成設定地上權契約簽訂。簽約

契約簽訂日起30日內招標機關以書面通知指定點交日。點交

完成點交之日起30日內完成地上權設定登記。設定地上權登記



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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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
投標

單獨投標人名義

新設立公司名義

新設立公司名義

得標日
次日起
30日內

單獨投標人應為專案公司之發起人，並自行認足第一次發行股份總
數之全部；且專案公司應無條件當然概括繼受單獨投標人於本案各
階段所為之各項申請、聲明、承諾，以及因投標所產生之所有權利
義務。

新設立公司自設立時起，其實收資本額不得低於新臺幣1億元整。

單獨投標人對新設立公司之持股比例，自公司設立時起至本案建物
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完成之日起３年內，應維持不得低於該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數之50%。

合作聯盟各成員應為專案公司之發起人，並依合作聯盟協議書之認
股比例，自行認足第一次發行股份總數之全部；且專案公司應無條
件當然概括繼受合作聯盟投標人於本案各階段所為之各項申請、聲
明、承諾，以及因投標所產生之所有權利義務。

新設立公司自設立時起，其實收資本額不得低於新臺幣1億元整。

合作聯盟之全體成員對新設立公司之持股比例，自公司設立時起至
本案建物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完成之日起３年內，應始終維持不得
低於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50%。

合作
聯盟

得標日
次日起
30日內

如有不可歸責於得標人之事由致無法依限簽訂地上權契約，得以書面向招標機關申請延期簽約，展延期間不
得超過30日，並以一次為限。



資格審查

開啟價格標
(資格審查當日
或由招標機關
另行通知)

招商公告
107年10月29日

公告說明會
107年11月7日

投標截止
107年11月28日

簽約
預定107年12月

本案預定招商作業時程

 如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請於
107年11月12日(一)下午5時前以書
面方式申請釋疑，招標機關將就釋
疑內容以書面答覆之。

資格審查
107年11月28日(三)

得標日次日起30日內
簽訂契約

21



歡迎各業界先進踴躍參與投標

本案重要投標資訊 招商文件相關訊息

履約保證金：新臺幣6仟萬元整

權利金底價：新臺幣5億4仟2佰萬元

設定地上權年期：50年

年地租當期申報地價年息2.2%計算，並分為
不隨申報地價調整年息率1%及隨申報地價調
整年息率1.2%二部分，其中隨申報地價調整
之地租於訂約次年度以後地租較前一年度增加
逾6%者，超出部分不予計收。

本案已於107年10月29日正式公告招

商。投標須知附件四~十四可於臺北

市政府財政局「公告資訊」下之「招

標資訊」之「公告中案件」下方「附

件下載」處下載。

投標人請先至銀行臨櫃匯款並持匯款

收據正本於107年11月27日下午5時

前至臺北市政府聯合採購發包中心收

領標處領取招商文件。招標文件每份

新臺幣2,000元整。

投標文件受理至107年11月28日上午

11時整止。

資格審查預訂為投標截止日當日下午2

時整。

投標保證金：新臺幣3仟5佰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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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期待與您共創美好都市未來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簡報僅供參考，招標案實質內容以招標文件為準




